石民字〔2022〕9号
关于印发《开展侵害妇女儿童群体权益问题

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县城市社区社会事务办公室，县社会福利院：

    近期，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引发社会持续关注，数十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因失职渎职被依纪依法处理，涉案犯罪嫌疑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过该事件，充分暴露出基层在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为切实防止此类事件在我县发生，经研究，决定在全县民政系统开展侵害妇女儿童问题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现将《开展侵害妇女儿童群体权益问题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方案做好相关工作。

石城县民政局

                                 2022年3月2日

开展侵害妇女儿童群体权益问题专项排查

整治行动方案
一、提高政治站位，迅速传达部署。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县城市社区社会事务办公室、县社会福利院要立即组织传达学习通知精神，从该事件中深刻汲取教训，提高对妇女儿童权益问题服务和管理的责任感，并结合工作职能，及时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举措，迅速启动排查专项整治行动。

二、全面开展摸排，建立工作台账。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县城市社区社会事务办公室、县社会福利院要迅速组织单位干部深入群众家中，开展全方位摸排，全面掌握全县妇女儿童等群体的基本情况，并建立工作台账，如发现存在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问题，要立即上报并开展集中整治。请于3月8日下午下班前将排查台账盖章纸质版交石城县民政局社会福利股邱冬兰处（县民政局201室），联系电话：18270089327。

三、明确工作职责，规范办事流程。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县城市社区社会事务办公室、县社会福利院要进一步规范为民办事流程，特别是要规范出具无户籍人员落户意见书和办理收养手续流程，证明信息要严格把关，对来源不明人员，要高度警觉，深挖彻查，并加强与公安、妇联等部门信息互通，从源头预防和杜绝侵害妇女儿童等群体权益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四、严肃工作纪律，强化督导问责。排查整治工作，是当前平安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一项民心工程，纳入平安建设工作日常考核。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县城市社区社会事务办公室、县社会福利院一定要认真对待，全面抓好工作落实。对思想不重视、工作落实不力、排查整治走过场，将予以通报、约谈。

附件：侵害妇女儿童权益排查整治工作台账

附件

侵害妇女儿童权益排查整治工作台账
填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填报人 （签字）：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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